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10月4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等11人，有鑒於現行《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》雖對原住民族歲時祭儀予以放假定有明文，惟上開規定，僅勞工得依勞動基準法第37條規定，休假1日，學生則需以事假辦理，不僅可能因事假而影響出缺席，事後無補課相關資源，造成原住民學生不敢回鄉參與歲時祭儀，進而產生文化傳承之斷層。爰此，建請教育部訂立「各級學校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放假實施原則」，保障原住民學生之參與歲時祭儀與受教權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目前我國關於原住民族於歲時祭儀應予放一日規定，於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四條第六款、第五條之二定有明文。惟依目前規定，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為民俗節日，屬國定假日，勞工依據勞動基準法第37條規定，休假1日；若學生欲回鄉參加歲時祭儀，不僅須以事假辦理，事後也無補課資源，恐會造成學生擔心無法全勤影響權益、或是學習進度落後等原因，而不敢回鄉參加祭儀。

二、然歲時祭儀屬文化傳承之重要、不可分之一部，若以事假辦理將影響學生回鄉參與之可能，進而造成文化傳承之世代斷層。

三、目前學生請假相關規則之訂定為地方政府之授權辦理事項，各地規則不一，除花蓮縣定有「花蓮縣公立高級中學以下學校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放假實施原則」外，其餘縣市均無相關規定，將造成全台各縣市原住民族學子權益受損之問題。

四、爰此，建請教育部訂立「各級學校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放假實施原則」，使各級學校原住民族學生，均得於歲時祭儀期間，放假至少一日，且學校應協助學生補課事宜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

提案人：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Kawlo．Iyun．Pacidal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連署人：林昶佐　　洪慈庸　　周陳秀霞　蔣萬安　　徐永明　　柯志恩　　蕭美琴　　陳怡潔　　林麗蟬　　李彥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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